附件2：

申请许昌市建安区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

材料清单

一、申请材料

《许昌市建安区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申请表》(附件1);

二、资质材料

（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其中:营利性医疗机构还需提供《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民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还需提供《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二）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存在合作关系的还应提供合作者的信息和合作协议);

（三）医疗机构营业场所地址、位置图、产权证明、使用权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自有场所的，须提供房产证明;租赁场所的，提交自申报材料之日起不少于3年的房屋租赁协议。

（四）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确认的医疗机构等级证明、执业医师(包括助理执业医师)、执业护士、执业药师等注册证明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五）证明药品、医用材料进货渠道的正规发票,以及药品进、销、存电子台账的打印件；

（六）已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清单、药品清单,配备的药品及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中医保目录内的占比达到统筹地区所规定比例的证明材料；

（七）工作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情况说明及花名册或参保证明。



